
广科院字〔2015〕261号
关于印发《广东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转换科研工作量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为优化工作量安排，鼓励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获得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，学院制定了《广东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转换科研工作量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 《广东科技学院教学工作量转换科研工作量办法
（试行）》   
广东科技学院
2015年11月27日
广东科技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27日印发
附件：

广东科技学院

教学工作量转换科研工作量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 为优化工作量安排，鼓励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获得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为《广东科技学院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补充规定。

第三条  本办法的适用对象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（含内聘副教授）或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（男子不超过60岁，女子不超过55岁）。

第四条  将相关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总数2.2的系数变为2.0，变更后，以年度为单位，其基数教学、科研工作量计算公式为：

基数工作量=基数教学工作量+基数科研工作量

基数教学工作量=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（由学院依据校历确认并公布）×2.0

基数科研工作量=基本科研工作量（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×0.2）+转换科研工作量（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×0.2）

第五条  基本科研工作量的认定标准、报酬及奖金发放方式不变，对本办法新增的“转换科研工作量”认定标准为：按照《广东科技学院科研奖励办法》可以获得科研奖励金额达到1700元换算1个。

第六条  对于转换科研工作量部分，每月发放工资时先行发放，年底核算，达到1700元则为完成，不再发放科研奖励；未达到1700元，则按照1700－实际完成数=应扣回数，从年底工资中扣除；超过1700元的，超出部分可正常发放科研奖励。

第七条  非第三条所列专任教师也可在年初主动申请执行此转换，经系部推荐、教务处和科研处审核并在人事处备案后在当年实施。

第八条  我院工作时间满3年的讲师以及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、在我院工作满2年的教师，如果其科研能力强、近2年持续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，可以申请较多的转换工作量，其计算公式为：

基数教学工作量=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×1.8；1.6；1.4

基数科研工作量=基本科研工作量（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×0.2）+转换科研工作量（两学期教学工作日数×0.4；0.6；0.8）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人事处会同教务处、科研处解释。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2016年2月1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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